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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 

台政办发„2019‟15 号 

 

 

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促进物流运输 
“弃陆走水”的实施意见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为降低制造业物流成本，再创民营经济新辉煌，助力现代化

湾区建设，现就促进物流运输“弃陆走水”提出如下意见：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牢固树立新

发展理念，以现代化湾区建设为引领，着力深化改革、扩大开放，

着力补短板、优环境，充分发挥台州港口优势，积极引导促进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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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物流运输“弃陆走水”，推动“以水促港、以港促产、港产联动”，

实现港产城湾一体化发展。 

（二）基本原则。 

坚持市县联动，市级主抓目标设定、任务分解、督促落实，

县级主抓本地港区集装箱“弃陆走水”政策扶持；坚持重点突破，

聚焦聚力集装箱、“散改集”、新开航线等三大领域，大力培引港

口物流运输龙头企业、高成长性企业；坚持改革开放，全面融入

全省海港一体化，实施港口管理体制改革；坚持优化环境，深化

“大通关”建设，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率和国际贸易便利化水平。 

（三）工作目标。 

到 2019 年，集装箱吞吐量 40 万标箱，同比增长 64%。其中，

“弃陆走水”转移量 190 万吨，节约物流成本 5360 万元，物流运

输“弃陆走水”效果初显。到 2020 年，集装箱吞吐量 55 万标箱，

同比增长 37.5%。其中，“弃陆走水”转移量 207 万吨，节约物流

成本 5780 万元，物流运输“弃陆走水”效应持续放大。到 2021

年，集装箱吞吐量 70 万标箱，同比增长 27.3%。其中，“弃陆走

水”转移量 195 万吨，节约物流成本 5480 万元，台州港对货源的

集聚功能初步形成。 

二、主要任务 

（一）加快推进海港一体化。 

1. 明确台州港功能定位和发展重点。准确把握台州港在全省

海港一体化中的发展定位，打造服务现代化湾区建设、甬台温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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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产业带、对台贸易运输的区域性重要港口和集装箱运输的喂给

港。近期主抓大麦屿、龙门、海门等港区集装箱业务发展，中远

期将头门港区打造为综合性区域中心港和集装箱近洋干线港，形

成资源共享、错位发展、联动推进的良好格局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港

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、市发改委、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，沿海各

县<市、区>政府） 

2. 推进与宁波舟山港深度融合。加强与省海港集团的交流合

作，深化省市在港口开发建设、港口运营管理、港口资源共享等

方面的协作。以市场为导向、以资产为纽带、以省海港集团组建

台州港务公司为契机，推进台州港口资源整合和实质性一体化，

重点攻坚航班开拓、航线加密、头门港区通航环境改善、用海功

能转变、龙门港务资金支持等事宜，分享全省海港一体化政策红

利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、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、

市国资委、台州海关，沿海相关县<市、区>政府） 

3. 加强港口基础设施建设。加快头门港区二期作业区建设，

推进大麦屿港务公司码头装卸设备与后方陆域堆场改造，加快海

门港区海门港埠总公司作业码头环保整改迁建与台州湾港务公司

作业机械改造，拓展龙门港区集装箱堆场，进一步提升集装箱作

业和堆场堆存能力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、市港

航事业发展中心，沿海相关县<市、区>政府） 

（二）全力打造国际贸易启运港。 

4. 推动设立“FOB 台州”。积极通过宁波舟山港协调对接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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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基、地中海等 25 家干线船公司，争取设立“FOB 台州”，努力

打造国际贸易启运港，争取“启运港退税制”政策落地，推动企

业在台州完成退税手续，缩短企业退税周期、降低企业财务成本，

提升“台州港”核心竞争力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

局、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、台州海关） 

5. 加密航线拓展航班。加密海上“穿梭巴士”，重点推动大

麦屿港区、龙门港区与宁波港实现“天天班”，实现内支线与干线

船的 100%无缝对接。尽力保留海门港区支线，逐步调整港区功

能，服务台州主城区建设和“两头在外”经济，待头门港区建设

完成后实现梯度转移。大力吸引大型船公司，支持开辟内贸集装

箱航线，积极发展华北、华南、长江三大方向的内贸航线，鼓励

开辟近洋集装箱航线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、市

港航事业发展中心、市财政局、台州海事局，沿海相关县<市、

区>政府） 

6. 健全多式联运体系。以沿海高速、金台铁路等建设为契机，

挖掘现有甬台温铁路货运能力，深化研究台州南站站场二合一布

局，编制完成全市海港铁联运规划，重点支持台州湾区公铁水多

式联运示范工程，完善集疏运网络。加快全市物流货运规划和货

运支线网规划编制，着力打造临海东站、台州南站、大麦屿港等

三大物流中心以及天台、仙居、三门三大物流基地的“3+3”物

流布局。推进铁路上岛工程，着力打通铁路、公路进港“最后一

公里”，提升集疏运效率。（责任单位：各相关县<市、区>政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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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发改委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、市港航事

业发展中心） 

（三）积极培引港航服务企业。 

7. 积极培引港航服务龙头企业。全市统一培引重点，统筹临

港产业和港航服务业的招商选资工作，大力引进船代货代等企业，

积极培育规模化、专业化本土港口物流企业。对于优质港口物流

项目（企业）予以金融支持，对于重大港口物流项目，以“一事

一议”方式给予扶持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投资促进中心、市商务局、

市发改委、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、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、市

财政局、台州海关，沿海相关县<市、区>政府） 

8. 积极培植箱源箱量。吸引大型船公司在台州投入集装箱箱

源、丰富集装箱箱型，在市区、温岭、玉环择地设立公共集装箱

提还箱点，鼓励实行免收集装箱堆场费等优惠措施。以港口物流

数据互联共享为导向，建立港口信息化系统，实现集装箱空箱、

船公司舱位等数据共享，提高集装箱周转率和码头堆存率，培育

形成“用箱—还箱—修箱—洗箱”的配套产业体系，满足企业用

箱需求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、市港航事业发展

中心、台州海关，各相关县<市、区>政府） 

（四）不断优化港航通关服务。 

9. 推进数字口岸建设。以信息化促进通关便利化，争取宁波

关区的支持，加强与省海港集团合作，将信息化系统延伸到台州

各港区，推动台州港与宁波舟山港 EDI 系统有机衔接，建设台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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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岸公共服务平台，协同推进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建设，完成

各项新功能的应用推广。（责任单位：台州海关、台州边防检查站、

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、台州海事局） 

10. 深化“大通关”建设。推行 7×24 小时预约通关，优化

“水水中转”货物通关模式，引导企业择优选择通关方式，提高

提前申报比例，简化出口原产地证办理流程，2019 年进出口货物

整体通关时间分别压缩至 80 小时和 8 小时，不断提升通关效率和

国际贸易便利化水平。（责任单位：台州海关、台州边防检查站、

台州海事局、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，沿海相关县<市、区>政

府） 

11. 优化港口通关服务。优化船舶检查方式，实施全天候 24

小时预报预检制度，确保船舶“随到随检、随检随走”，推进船舶

联合登临“2+X”检查模式常态化，协同完成联合登临检查系统

在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上线。实施进出港货物提前进港报告，

全面推行 24 小时全天候服务，提高港口作业效率。加快港航业务

全程电子化办理，改善航运代理服务水平，推动货代、船代上门

服务、集中服务。（责任单位：台州海事局、台州海关、市港航口

岸和渔业管理局） 

三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成立台州市物流运输“弃陆走水”工

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，充分发挥牵头抓总、督办落实等职能，研

究解决台州港深度融入省海港集团和物流运输“弃陆走水”重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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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。市级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、港航事业发展、发展改革、财

政、商务、交通运输、海关、海事、边检等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，

密切配合，协调联动，形成合力，共同推进物流运输“弃陆走水”

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、市港航事业发展中

心、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、市商务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台州海关、

台州海事局、台州边防检查站，沿海县<市、区>政府） 

（二）强化政策扶持。台州市物流运输“弃陆走水”扶持资

金三年 3000 万元（2019—2021 年），列入现代服务业发展引导资

金。重点扶持海门港区，对航行海门与宁波之间的集装箱内支线

年续航满 170 航次的经营人，给予 2.5 万元/航次补助；对新开辟

内贸航线的，给予 3 年培育期，且每年不少于 30 航次，分别给予

50 万元、30 万元、20 万元的补助；对外贸集装箱（重箱）从海

门港区出港的，给予货运代理 100 元/标箱的补助，给予在台州海

关报关且在海门港区出港的企业 100 元/标箱的奖励。鼓励港口企

业发展集装箱“弃陆走水”业务，对海门港区港口集装箱装卸企

业实施分档补助，1 万标箱（出口集装箱重箱）及以下，补助 50

元/标箱；1 万标箱（出口集装箱重箱）以上部分，补助 80 元/标

箱。企业符合多项市级补助条件的，实行“从高”原则。（责任单

位：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、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、市财政局，

沿海相关县<市、区>政府） 

（三）强化宣传推介。以政策宣讲会、培训会和窗口服务等

方式，抓好重点产业、重点区域、重点时段物流运输“弃陆走水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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舆论宣传，引导市场主体用好扶持政策。广泛应用主流媒体、新

媒体、广交会等向浙西南、闽北等主要腹地和重点行业、企业，

点面结合开展政策宣传，提升台州港知名度，促进物流运输从台

州港下水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、市港航事业发

展中心、市发改委、市经信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商务局，沿海县<

市、区>政府） 

（四）强化执法监管。全面实施港政、航政、运政和渔政执

法联动，强化综合执法和事中事后监管，严打“低小散”码头违

规经营，继续抓好“黑码头”整治整改，全面净化物流运输“弃

陆走水”营商环境。对于干扰集装箱运输和企业正常经营的单位

和个人，要追究相关责任；加强专项资金绩效评估和审计监督，

对挪用、骗取奖补资金的，取消或收回当年财政奖补资金，并依

法追究责任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、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、

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台州海关、台州海事局，

沿海县<市、区>政府） 

本实施意见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期限 3 年（2019—2021 年）。 

 

 

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9 年 4 月 29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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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军分区，市监委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 

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29 日印发 


